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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玩具工业理事会国际玩具工业理事会国际玩具工业理事会国际玩具工业理事会“关爱关爱关爱关爱”程序程序程序程序 

投诉及上诉程序投诉及上诉程序投诉及上诉程序投诉及上诉程序 

 

1. 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本文件描述申请人向国际玩具工业理事会“关爱”程序提出投诉及上诉程序。 

 

2.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 本程序包含所有对国际玩具工业理事会认可审核公司,或认可审核员,有关其技术准确性,操守及公正性的投诉及上诉。投诉可包括任何有疑点的审核发现,判断,报告及建议。对于不接受对申请人之处理方式,可提出上诉。任何争论必须基于国际玩具工业理事会守则。 
 

3. 程序程序程序程序 

3.1 对国际玩具工业理事会审核公司的投诉及上诉 

3.1.1 任何有关国际玩具工业理事会审核的投诉或上诉,应直接向审核公司提出。投诉及上诉必须具体及真实,并列明根据国际玩具理事会守则内的相关要求,否则不予受理。 

3.1.2 投诉或上诉必须以书面提出。 

3.1.3 审核公司必须于五个工作天内,向投诉人确认收到有关投诉。 

3.1.4 在收到投诉后三十天内,审核公司的技术经理应着手调查,及书面回复投诉人有关调查结果。如投诉是有关国际玩具工业理事会守则,必须参照国际玩具工业理事会守则要求而作出判断。 

3.1.5 若申请人提出上诉,技术经理应审阅其上诉理据及有关国际玩具工业理事会的条文,然后在三十天内向申请人作出书面回应。 

3.1.6 若投诉或上诉在三十天内未能达成共识,技术经理须通知国际玩具工业理事会“关爱”基金亚洲并提供所有有关文件,及双方在该项投诉或上诉事项的通讯。国际玩具工业理事会营运经理审阅有关文件及通讯后,将作出进一步建议及指引,以令双方达成共识。 

3.1.7 若投诉人依然不同意审核公司的裁决,投诉人可直接向国际玩具工业理事会“关爱”基金亚洲提出投诉及上诉。投诉人必须提供所有文件及证据,以支持其论点。 

3.1.8 国际玩具工业理事会营运经理及/或亚洲技术顾问委员会,基于所提供的资料证据,作出裁决。国际玩具工业理事会“关爱”基金亚洲决定为最后裁决。 

3.1.9 国际玩具工业理事会营运经理将通知各方有关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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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对国际玩具工业理事会对国际玩具工业理事会对国际玩具工业理事会对国际玩具工业理事会“关爱关爱关爱关爱”基金的裁判作出上诉基金的裁判作出上诉基金的裁判作出上诉基金的裁判作出上诉 

3.2.1 若投诉人依然不同意国际玩具工业理事会“关爱”基金亚洲对国际玩具工业理事会守则的解释及严守,投诉人可向国际玩具工业理事会管理委员会主席提出上诉。 

3.2.2 上诉人须提供所有文件及证据,以书面提交致国际玩具工业理事会管理委员会,并列明根据国际玩具工业理事会守则内的相关条款。 

3.2.3 收到有关文件后, 国际玩具工业理事会管理委员会须于三十天内决定是否接受该上诉。 

3.2.4 根据投诉人所提交的文件资料及国际玩具工业理事会“关爱”基金亚洲有关裁判, 国际玩具工业理事会管理委员会作出审阅及裁判,并通知投诉人有关决定。 

3.2.5 若上诉缺乏理据,国际玩具工业理事会管理委员会会保留不接受任何投诉及上诉的权利。 

3.2.6 国际玩具工业理事会管理委员会的决定为最终裁决。 

 

3.3 对审核员的不当行为作出投诉对审核员的不当行为作出投诉对审核员的不当行为作出投诉对审核员的不当行为作出投诉 

3.3.1 在审核过程途中,若发现审核员有不当行为,投诉人应尽量收集及记录有关详情。 

3.3.2 依照审核公司的组织架构,大部分审核公司有独立途径以便举报有关其审核员不当行为。根据这些渠道,向审核公司作出投诉及向国际玩具工业理事会营运经理提供副本。 

3.3.3 审核公司有责任作出深入调查,并于十五天内向国际玩具工业理事会营运经理及投诉人作出回应。 

3.3.4 审核公司须作出纠正措施井获得国际玩具工业理事会“关爱”基金亚洲同意其方案。国际玩具工业理事会“关爱”基金亚洲将通知投诉人最后处理方案。 

3.3.5 如投诉人仍不接纳解决方案,可根据以上 3.2项向国际玩具工业理事会管理委员会主席作出上诉。 


